
律政司致力推廣「調解為先」（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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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六月十三日）表示，

調解能讓爭議各方以友好和有建設性的方式解決爭議，透過調

解員協助，締造雙方接納的解決方案，同時能控制風險、費用

和需投放的時間。 

袁國強在律政司舉辦的 2017 年「調解為先」承諾書招待會

上致辭時說，政府一直致力推動調解發展。 

為進一步推動以調解解決爭議，律政司今年新設「調解為

先」承諾書中學生徽號及星徽設計比賽。比賽反應良好，律政

司共收到近 250 份參賽作品。 

透過該比賽選出的「調解為先」承諾書徽號及星徽設計，

將用於「調解為先」承諾書星徽獎勵計劃。在這計劃下，承諾

人可在其商舖及信箋等展示「調解為先」承諾書徽號，作為「調

解為先」承諾書的鮮明標記。此外，對一些以實際行動推動或

支持以調解解決爭議的承諾人，在下一次「調解為先」承諾書



活動中，將獲頒發一枚星徽。實際行動包括以調解方式解決爭

議、在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以調解技巧處理顧客投訴等。獎

勵計劃詳情，會於稍後公布。 

 

  袁國強感謝教育局、香港津貼中學議會、補助學校議會和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對「調解為先」承諾書中學生徽號及星

徽設計比賽的鼎力支持，使比賽得以順利進行。 

 

  展望將來，袁國強指出律政司會繼續積極地推動調解在香

港發展，並希望爭取《道歉條例草案》早日獲得通過，並修訂

《調解條例》，以釐清香港法律准許第三者資助調解。 

  

  他說：「律政司亦希望在新近用的西九龍法院鄰近用地

興建調解設施及落實調解先導計劃，處理合適的小額錢債審裁

處案件，以及其他合適的爭議。」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林文瀚法官在同一場合致辭時指

出，推動「調解為先」的目的，是希望鼓勵不同的機構及商界

人士在遇到紛爭時，會先考慮用調解來解決爭議，避免訴諸法



庭。 

 

  他說︰「調解比一般法庭審訊既省時，又符合經濟效益，

同時亦大大減少訴訟各方在持續爭議中所承受的壓力，包括精

神上的困擾。由於和解協議是由爭議各方在調解員的幫助下共

同協商的結果，該方案必然是他們較容易認同且接受的選擇，

比法庭強制加諸的判決更富彈性及更能照顧各方當事人的個別

需要，因此，調解亦可以維持彼此之間的良好關係。」 

 

  在多「調解為先承諾書」簽署者中，有約六十個商會、

公司和機構的代表出席招待會的「調解為先承諾書」簽署儀式，

承諾會先考慮以調解解決爭議。 

 

  「調解為先承諾書」招待會由律政司舉辦，超過三百名來

自跨國企業私人公司、公營機構、商會和專業團體等的代表，

以及法律和調解專業人員出席招待會。 

 

  為使出席者認識到調解有助解決廣泛種類的爭議，包括商

事上（例如知識產權和跨境貿易的爭議），及社區層面的各種



糾紛（例如物業管理、消費、朋輩和家事糾紛），以及認識促

進式調解及評估式調解的不同及持點，律政司今日較早前舉行

了一場「調解為先」研討會，共有約五百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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